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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潛在投資之合作備忘錄 

 

本公告乃新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願作出，
以便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了解本集團最新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上海常青溢匯
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常青鼎盛投資諮詢企業（「合作方」）訂立合作諒解備忘錄（「合
作備忘錄」），內容有關成立房地產基金以投資予中國大陸物業市場及相關業務。合作備忘錄
之訂約方將真誠磋商以確保盡快訂立正式協議及於任何情況下，將於簽署合作備忘錄日期後60
天內或合作備忘錄之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訂立。 
 
本集團為綜合住宅及商業物業開發商而合作方為於中國大陸成立之公司，彼等主要從事提供資
產管理、股權投資以及投資諮詢服務。 
 
合作備忘錄有關成立房地產基金之實質條款並無對訂約方產生具法律約束力的義務，惟當中若
干有關保密性、支出、終止及監管法律之雜項及一般條款則具有法律約束力。 
 
倘成立房地產基金落實，根據上市規則，有關投資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並須遵守當
中所載有關規定。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 
 
由於所述投資未必會落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承守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承守先生﹑豐慈招先生﹑周昭何先生及浦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高巧琴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方和先生、顧炯先生及盧華基先生。 


